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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
省土建会字（2023）第 233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
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关于推进我省工

程质量检测信用建设的工作要求，促进我省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健

康发展，树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品牌。经研究，江苏省土木

建筑学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检测专

委会”）将开展 2023 年度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评选

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参选单位为已获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资质的检测机构，且

为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的会员单位。

二、评选标准

参照检测专委会制定的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

评选办法（试行）（附件 1）》。

三、评选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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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各检测机构自愿申报，对照评选标准进行自评，于 2023

年 10 月 28 日前，将申报表（附件 2）及相关申报材料提交至对应

各设区市牵头组织单位（附件 3）；各设区市牵头组织单位对提交

的材料组织专家进行审查，并签署初审意见，于 11 月 6 日前将专

家审查意见及汇总表等相关材料提交检测专委会。

2、11 月 15 日前，检测专委会组织专家对初审通过的检测机

构进行复核评审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、申报各类材料要求内容真实、重点突出、文字简练、表达

准确。

2、参选单位应依据评选办法认真开展自评工作，严格按评选

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。并通过开展创建活动，进

一步提高检测能力、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。

3、各设区市牵头组织单位应组织来自不同单位的 5 名业内专

家，严格审核相关申报资料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好中选优。

原则上选拔所在设区市申报单位的 20%报至省检测专委会（南京市

红山路 107 号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主楼 407 检

测专委会办公室，联系人：唐祖萍 13305160055，联系邮箱：

jsjczwh@sina.com）。

4、检测专委会组织专家评选，将评选结果进行网上公示并进

行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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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本次评选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

1、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2、2023 年度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申报表

3、各设区市牵头组织单位

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

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六日

抄送：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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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表彰我省在建设工程检测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检

测机构，提高检测机构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，建立行业的品牌效应

和诚信机制，推进全省建设工程检测行业的共同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取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资质的检测机构核准满二年，且

为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的会员单位均可自愿参加评选。

第三条 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的申报与评选每年进行一

次。

第四条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检测专委会”）负责具体评审工作。

第二章 标准

第五条 优秀单位应达到以下标准：

（一） 组织机构

1、为独立法人或经法人授权，能独立承担第三方公正检测；

2、有独立帐目或独立核算；

3、按照要求建立了质量体系并有效运行；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资质认定，并在有效期内；

（二） 制度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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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严格执行省住建厅有关见证取样送检、密码制度、建设方委托

等管理规定；

2、各项规章制度健全，并有定期或不定期检查、纠正等记录；

3、使用符合有关规定的记录、报告格式；

4、建立建设工程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、检测影像资料及检测报告

记录与留存制度；

5、见证取样送检、不合格报告上报制度执行良好；

（三） 机构人员

1、人员数量及配备满足省住建厅有关资质要求；

2、人员管理规范，检测人员经过相关专业培训；

3、报告审核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，从事相关检测工作满 5 年且

具有工程类初级专业技术职称；或从事相关检测工作满 3 年且具有工

程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4、报告签发人员应从事相关检测工作满 3 年且具有工程类中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5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专业职称，应从事相关

检测工作 3 年以上。

（四） 设备环境

1、符合省住建厅有关项目及参数的设备配备要求；

2、仪器设备的辅配件齐全、量程满足精度要求，配套设施完备；

3、仪器设备档案管理规范，做到一机一档，符合质量管理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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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仪器设备日常维护良好，计量合格、三色标志管理规范、到位，

按要求填写使用、维护和保养记录；

5、实验室环境符合检测标准或技术规范的要求；

6、实验室布局合理有序，安全消防设施齐全。

（五） 检测工作

1、严格按照资质核准的项目范围承接检测业务，在飞行检查、监

督检查中未被通报批评及记不良记录等处罚；

2、检测程序符合“委托、检测（包括抽样）、校核、报告编写、

报告审批签发”的流程。

3、各检测项目的试验操作熟练，检测数据准确、可靠；

4、原始记录、检测报告的签字齐全、真实、符合要求；

5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及有关部门的规定出具检测报告；

（六） 检测能力

1、检测项目及参数应满足省住建厅资质配备的要求；

2、积极参加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，并取得满意结果；

3、每年至少进行 2 次及其以上主要检测项目的试验室间能力比

对；

4、定期开展人员、设备及方法等内部比对；

（七） 科学检测

1、采用信息化系统对检测工作进行辅助管理；

2、按规定采用数据自动采集系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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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主要仪器设备应有计划逐步更新，采用精度高、性能好、自动

化及功能强的仪器设备；

4、主要检测项目的技术装备在本地区处于领先水平，在省内处于

先进水平；

（八） 执行标准

1、公开检测依据，执行的标准均需告知委托试验人，使用非标方

法时有技术评审及得到委托方的认可；

2、没有使用废止标准出具对外检测报告的现象（除体系文件中规

定的例外情况）；

3、有措施保证新的检测标准、规范及时获得并执行；

4、按照新颁布的国家和行业检测标准规范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或培

训；

5、执行的作业指导书（或操作规程）应经技术负责人审核批准；

（九） 档案管理

1、保证所有技术资料（检测标准、规范、规程、文件）现行有效，

并处于受控状态；

2、建立所有技术人员的档案；

3、技术档案、设备档案管理规范；

4、检测合同、委托单、检测数据原始记录、检测报告应当按年度

统一编号，编号应当连续，不得随意抽撤、涂改。

5、检测机构应当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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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 管理服务

1、人员分工岗位明确，责任落实；

2、内务管理有条理且有效；

3、奖惩制度明确，执行有效；

4、消防、防毒等措施及设施完备，污染物的排放符合相关要求；

5、现场检测应建立相关的质量保证体系，严格管理，做到公正、

准确、规范；

（十一） 公正廉洁

1、未发生经过有关部门查实的涉及公正、廉洁、信誉等方面的人

民来信、投诉事件；

2、人员未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罚；

3、未有人员在施工、监理、勘察等单位兼职。

第六条 优秀单位应积极参加检测专委会各项活动。

第三章 申报

第七条 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照评选办法，在自评的基础上，填报申报

表。

第八条 申报资料包括：

1、 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申报表（试行）》；

2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、资质等级证书正本、副本复印件，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；

4、单位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的任命文件，技术负责



- 9 -

人、质量负责人的职称证书、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
5、优秀单位自评资料;

6、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。

其中申报表一式两份，序号为 2-6 的资料提供一份，所有资料应

分类装订成册（A4 幅面）。

第四章 评审

第九条 申报单位所在设区市牵头组织单位组织对申报单位的申报表

及相关资料等进行审查筛选，签署初审意见，将汇总材料提交检测专

委会。

第十条 由检测专委会组织对申报资料进行审定，评选结果将在江苏

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网站上公示 3 个工作日。

第十一条 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，正式通报表彰，并通过网站、交流

会议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。

第十二条 评审应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做到程序化和

规范化，提高透明度，接受公众的监督；

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应保证所提供资料和证明文件真实、准确。对于

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评选资格。

第五章 表彰

第十四条 对于评选为优秀单位的检测机构，由检测专委会进行表彰，

颁发“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优秀单位”证书，并在网上公布优秀

单位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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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已被授予奖项的，一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撤销其荣誉

称号：

（一） 伪造资料，骗取荣誉的；

（二） 检测行为不规范，受到主管部门及有关机构的处罚或通报

的；

（三） 发生严重质量及安全事故的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；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检测专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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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

优秀单位

申 报 表

（2023 年度）

机构名称： （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

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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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须 知

1. 填写应准确无误、字迹清楚。

2. 用 A4 纸打印。

3. 如果填写内容超过表栏的容量，可用 A4 纸附页。

4. 本申报表经申报单位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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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（盖章）
单位联系地址

资质证书编号 首次获证时间

资质证书有效期 备案证书编号

计量认证编号 计量认证有效期

负责人姓名 电 话

联系人 电 话

技术负责人 职 称

质量负责人 职 称

检

验

检

测

人

员

总人数 名
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 名，占 %

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名，占 %

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名，占 %

其他 名，占 %

设

备

设

施

仪器设备总数 台（套）

试验房屋使用面积 m2

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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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业绩

主 要 业 绩

（应附相关证明）

注：1、机构业绩介绍可加附页，在 3000 字以内；2、本表格可以复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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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审意见

所在设区市

牵头组织单位

初审意见

（章） 年 月 日

检测专委会

审定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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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各设区市牵头组织单位

序号 设区市 牵头组织单位 负责人

1 南京
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
南京方园建设工程材料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南京市政公用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
汤东婴
13901581820

2 无锡 无锡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
倪文晖

13906188811

3 徐州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徐州有限公司
李强

13814435553

4 常州
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常州市安贞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
史晓伟
13506121272

是晓颖
13861066788

5 苏州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江文林

13912772717

6 南通 南通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
张启伟

13962955366

7 连云港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杨新成

13812347707

8 淮安 淮安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
樊勇

13327975500

9 盐城 盐城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谈万洲

13305100797

10 扬州
扬州市建伟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

司
韩勤

13773592678

11 镇江 镇江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马伟诚

18952800202

12 泰州 泰州市金衡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
肖刚林

13701436565

13 宿迁 宿迁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
高先松

18936955918




